	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申报指南

	受理事项
权限内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
受理机构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
办事依据
1.《护士条例》；
2.《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。
依据种类
法律□；行政法规√；部门规章√；
地方性法规□；政府规章□；规范性文件□。
需提交的相关文书材料目录
申请补办需提交的材料：（提交资料均用A4纸打印）
1.承诺书1份（附件1）；
2.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申请表（一式2份）（附件2）；
3.身份证复印件（核原件留复印件）1份；

4.地（州）市级以上公开发行报刊刊登的公告声明整版原件1             

    份；

5.申请人近期小2寸正面半身免冠照片1张；

6.单位集体申报办理三人（含三人）以上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的，应提供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人员一览表（附件3）；
办事条件
《护士执业证书》丢失、损毁、涂改等：
在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内工作的护士；




申报示范文本：
附件1  承诺书
附件2  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申请表

附件3  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人员一览表

附件1

承诺书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我单位(个人)为申请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、可靠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位(个人)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2

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照

片

	民    族
	
	出生年月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家庭地址及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
	执业证书编号
	

	执业证书签发日期
	

	补办理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年   月    日

	执业单位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地（州、市）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级卫生行政部门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

	补办《护士执业证书》人员一览表  

	序号
	姓名
	医疗机构名称
	身份证号
	执业证书编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由执业机构用钢笔或者签字笔填写,内容真实,字迹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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